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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果说“枫桥经验”源自 20 世纪 60 年代的农村社会基层治理，那么 21 世纪以来浙江构建民营

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成功实践，则是“枫桥经验”在工业化时代的创新与发展，可称为“企业劳动关系版枫桥经验”。

浙江的基本做法包括：“大调解”挺在前，就近就地预防和调解劳动人事争议，抓早抓小抓苗头；“综治进民企”，

强化“基层治理、源头预防”；“非公党建”，以“双强”（党建强、发展强）促“六好”；工会力促劳动者权

益保护与企业发展相协调；以对民营企业家综合评价为载体，引领和促进“两个健康”。“五指攥成一个治理拳头”，

形塑了浙江构建民营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枫桥经验”。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下，强化企业和谐劳动关系，

对于预防化解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夯实基层社会治理、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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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关系研究 ]

一、引言

60 年前，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的“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

桥经验”，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充分肯定。20 年前，习近平同志指示要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

多年来，“枫桥经验”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已逐步形成了“化解矛盾、促进和谐、引领风尚、

保障发展的一整套行之有效且具有典型意义和示范作用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和方法”[1-2]。

浙江作为民营经济的大省和强省，民营企业劳动关系已成为浙江工业化时代的基础性社会关

系，劳动关系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全省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从

一个资源小省跃升为经济大省，从基本温饱到率先实现全面小康再到成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一直是全国经济增长最快、发展态势较好的省份之一。这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大发展。

另一方面，浙江也是较早经受劳资矛盾阵痛并重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省份。随着民营经济的快

速发展，浙江成为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主要输入地之一，民营企业尤其是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

往往成为劳资矛盾和劳资纠纷高发地，甚至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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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劳动关系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浙江省在“八八战略”指引下以“建

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总抓手，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探索与实践，把劳资矛

盾纠纷化解在企业、化解在基层，逐步形成了企业和谐劳动关系与企业发展、社会稳定相互促进

的良好局面。2004 年 5 月，浙江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平安浙江”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时任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倡导部署平安浙江建设，率先在省域层

面开展平安建设的探索。浙江砥砺前行，走出了一条以平安建设促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

乐业的成功之路，而构建民营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则是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研究显示，单

位 GDP 的劳动争议受理数、单位 GDP 的劳动争议涉及劳动者人数等指标，浙江都要优于全国其

他省份。浙江的劳动关系和谐度，明显走在了全国前列，《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媒体都进

行过相关报道 [7-9]。

如果说 20 世纪 60 年代的“枫桥经验”发端于农村社会基层治理，那么浙江构建民营企业和

谐劳动关系的“枫桥经验”则是在工业化时代的创新与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风格。

21 世纪以来，浙江构建民营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实践，是“枫桥经验”在劳动关系领域的一种

创新发展，亦即企业版和谐劳动关系的 “枫桥经验”。“就地化解矛盾”是“枫桥经验”的本

源性内容，但发展了的“枫桥经验”却不限于化解矛盾，而是着眼于“平安和谐”[10-11]。“枫桥

经验”所蕴含的在基层就地就近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宗旨，既是人民群众的愿望和

要求，也与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目标要求，与打造企业与职工利益共同体的目标相一致 。在工

业化时代，企业是建设平安和谐社会的微观基础，构建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是一项强基固本的战略

性任务。构建民营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枫桥经验”具有可复制性、可借鉴性，甚至可上升为中

国经验。

二、民营企业劳动关系的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企业劳动关系大体经历了 3 个主 要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1 年）：从无到有，萌芽生长。改革开放之初，民营企业在国家政策调

整的夹缝中自发地顽强生长，其中以“温州模式”为典型代表。早期的温州家庭企业在传统的熟

人社会中成长，员工主要由家庭成员、亲戚、邻里和朋友组成，建立在熟人关系基础上的劳资关

系带有浓厚的家族化和前工业化色彩 [12]。血缘、家族、地缘和传统习俗等因素有助于缓解劳资矛盾，

总体上劳资矛盾处于积累阶段。

第二阶段（1992—2005 年）：矛盾凸显，规范初现。1992 年，我国迈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设新阶段，民营经济迎来迅猛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经济逐渐形成买方市场，个体私营经济面

临激烈的市场竞争。随着资本积累和生产规模扩大，劳动关系逐步从家族化和前工业化转变为纯

粹的市场化劳动关系，劳资矛盾和冲突也在凸显和加剧。个体私营企业侵犯劳动者权益的事件屡

见于媒体报道，劳动争议案件急剧增加，法院每年以 30% 的增速受理案件。针对这些情况，我国

1992 出台新的《工会法》，1994 年出台《劳动法》，1995 年全国总工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劳动

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出《关于在私营企业组建工会和开展工会工作的通知》等，力图

对民营企业劳动关系进行规范。

第三阶段（2006—）：合作共赢，追求和谐。劳资双方通过相互协商、合作博弈，力求形成

 2023 年 1 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 / 中国企业家协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等国

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联合下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的意见》，要求在更大范围、更广层次、更多内容上不

断丰富和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创建实践，实现企业和职工协商共事、机制共建、效益共创、利益共享，打造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共同体、

事业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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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互利共赢的良性互动局面，从而既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又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13]。

2011 年，由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六部委组成联合调研组，在对浙江和全国多地的劳动关系情

况调研后认为，现阶段我国的劳动关系从总体上看是和谐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矛盾，一些源头性、

基础性、倾向性问题需引起高度重视。我国劳动关系领域存在的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

具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完全能够在合作、协商、协调、依法调处的基础上用“和

谐”的制度途径解决 [14-15]。正是因为我国劳动关系具有这样的特征，将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有效

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枫桥经验”之基本精神，用于构建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才具有坚实的根

基 。

政府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集体协商为例，中国集体协商依靠“国

家主导”模式，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欧美国家的道路 [16]。在企业工会独立性不强、劳资双方力

量不对等的情况下，集体协商往往难以成为企业劳资双方的主动行为，只有政府介入才能让劳资

双方协商起来。可以说，全国范围的工资集体协商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结果 [17-19]。我国现阶

段这种“政府主导”的工资集体协商，有时还被称为“国家统合”[20-21]“政府主导下的纵向一体

化”[22]“统合协作”[23]。

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维护和促进劳动关系的稳定与和谐。2006 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

出要“发展和谐劳动关系”。2011 年，在北京举行的首次全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先进表彰暨经验

交流会上，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

并对劳动关系工作目标和工作格局提出了要求。这些提法和思想后来进一步体现在 2015 年 3 月通

过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之中。该《意见》

强调要探索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之路，并明确指出，“要加快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

企业和职工参与、法治保障的工作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工作

机制……有效预防和化解劳动关系矛盾，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

关系”。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

总之，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关系，是强调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

的劳动关系，是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 稳定的劳动关系 [24-25]。中国特色和谐劳动

关系体制机制应采用协商共赢模式 [26-28]。本研究的分析将表明，浙江民营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的实践，遵循了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框架，与“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

三、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枫桥经验”的基本做法

在创建平安浙江的大背景下，浙江民营企业内外结合，齐抓共管，政府一方面积极营造以平

安促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大力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和谐劳动关系建设。

（一）“大调解”挺在前，就近就地预防和调解劳动人事争议，抓早抓小抓苗头

劳资一旦出现争议或纠纷，最好的处理方法是能在第一时间及时化解，以免小事拖大，矛盾

激化。在基层就近就地调解劳动人事争议，既是遵循“预防为主、基层为主、调解为主”的劳动

人事争议调解工作方针，又是在用法治思维和方式践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

还与国家平安建设和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方略相契合。

以枫桥镇为例，枫桥镇党委政府对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一直立足于抓早抓小抓苗头。早在

21 世纪初，枫桥镇在探索实践“四前”工作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完善了“四先四早”工作机

 “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党政动手、依靠群众、立足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做到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参见：袁亚平 . 立足稳定和发展——浙江诸暨“枫桥经验”纪实 [N]. 人民日报 , 1999-1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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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把预防化解矛盾的工作进一步引向深入，取得了实效。2001年，枫桥镇在绍兴市率先建立了镇、

社区、村三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后，在枫桥法庭的指导下，探索出了“抓住诉前环节，进行普遍指

导；抓住诉时环节，实行跟踪指导；抓住诉中环节，进行个别指导；抓住诉后环节，进行案例指导”

的四环调解工作指导法，实现了法院审判与人民调解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枫桥镇逐渐走上了“调

解法治化”的轨道。

2010 年，枫桥镇成立了以政府、工会、企业为代表的“三方协商机制”，协力解决企业，特

别是民营企业中出现的劳动关系问题。不过，在实践中仍然可能出现某些“真空地带”，例如，

一些临时工由于作业环境差、安全生产意识淡薄，成为意外工伤的主要对象，而没有签订劳动合

同且对企业缺乏信任感又进一步影响了其依法维权。针对这些问题，2015 年枫桥镇总工会成立了

劳动保护监督会，一方面聘请更了解职工的编外法律工作者和优秀外来务工人员作为劳动关系调

解员，还邀请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一同介入劳动纠纷调解，为法律援助加上“双保险”，形成了更

加完善的“四方协商机制”。镇总工会还鼓励职工积极参与到“社工 + 骨干 + 志愿者”多元化力

量配置的综合性志愿者队伍中去，提供诸如法律援助、纠纷调处、心理辅导等服务，更广泛深入

地践行群众工作“枫桥经验”的精髓 [29-31]。

除绍兴市诸暨枫桥镇以外，浙江全省各级工会都在积极探索以“枫桥经验”引领工会参与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的实践。以绍兴市总工会为例，其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整合各部门力量，建立

多元化劳动纠纷化解中心，采取“大调解”方式化解劳动关系矛盾，形成只进“一个门”，落实“二

个人”，办事“三个一”的工作特色 。同时，绍兴市总工会还主动与市信访局、市人社局、市司法

局等对接，与它们信息共享、案件共处，形成合力维权维稳，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32]。

因此，在基层就近就地预防和调解劳动人事争议，推进矛盾纠纷化解的法治化，在“大调解”

格局下“抓早抓小抓苗头”，是化解矛盾纠纷的低社会成本之举，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称为大调

解版的“枫桥经验”。

（二）“综治进民企”，强化“基层治理，源头预防”

“综治进民企”是指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络和机制引入民

营企业，营造社会稳定、企业发展和职工满意的发展环境。随着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浙江民营

企业职工中曾经 80% 以上是外来人口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资

纠纷、工伤事故、治安事件、环境污染问题在 21 世纪之初呈多发之势，甚至有时还引起突发性、

群体性事件，给当地治安和社会稳定造成压力，而许多企业却往往对此缺乏足够的重视，民营企

业客观上已成为综合治理的“新阵地”。

2005 年，浙江省率先在嘉兴、宁波、温州等地开展试点，以推进“综治进民企”为突破口，

推动综治工作网络向基层单位延伸，及时疏导纠纷、化解矛盾，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初步形

成了民营企业稳定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好态势。2006 年，浙江省大力推进“综治进民企”，以创

新发展“枫桥经验”为抓手，抓住建立健全企业治安法人责任制这一关键，突出规模企业和问题

较多企业两个重点；充分调动基层党政组织、企业经营者和员工的积极性，做好化解矛盾、治安

防控、法律服务、预防犯罪、平安创建“五进民企”，法治、德治、自治“三治合一”，努力打

 “四前”工作法是指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四先四早”

工作机制是指：预警在先，苗头问题早消化；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控制在先，敏感时期早防范；调解在先，矛盾问题早处理。

 只进“一个门”是指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机构职能处室实行联合办公，当事人只进“一个门”就能解决问题。落实“二个人”

是在实行劳动纠纷案件一个窗口受理的基础上，除窗口工作人员外再安排一名中层干部跟进，以保证迅速有效处理和解决问题。

办事“三个一”是指：一条热线，凡是涉及劳动保障权益问题的事项都可拨打 12345 市长热线；一个公众号，凡是侵犯工资权益

的事件都可通过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一个中心，凡是劳动保障投诉、举报、仲裁、信访，都可在多元化劳动纠纷化解中心办理。

参见：王荔雯 . 以“枫桥经验”引领工会参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J]. 中共珠海市委党校（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 , 2019 (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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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遍布浙江的“平安企业”，把浙江省基层平安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截至 2007 年底，浙江省

有 87.7% 的规模民营企业建立了综治工作室（站），成为调处、化解、预防矛盾纠纷的最前沿 [33-35]。

如果说民营企业综治工作站是社会综治网络的基本节点，那么，地方乡镇或街道综治工作中心

则是综治网络的基础层级。2003 年 8 月，枫桥镇在全国首创了乡镇综治工作中心，把综治办、司法所、

信访办、调解委、警务室、人口流动管理办等部门整合成一站式综合治理机构 [36]，针对流动人口，公安、

计生、劳动 3 个部门的服务窗口合署办公、一次办证，极大地方便了外来人员。同时，枫桥镇还探

索建立了以“维权、服务、教育、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外来流动人口综合管理新机制，实现由防范

型管理向服务型管理的转变，努力让这些外来劳动者来得安心，留得放心。

建立乡镇综治工作中心这一做法随即在全省逐步推广 。譬如，杭州市余杭区乔司镇（现为余

杭区乔司街道）发现老百姓遇到问题，总是找不到关键部门求助，根本原因在于部门分散。2004年初，

在省综治办等上级部门指导下，乔司镇挂牌成立乡镇综治工作中心，使涉及社会综合治理的综治办、

司法所、信访办、巡防大队、流动人口管理办等 7 个部门采取集合办公的综合治理新形式。该中

心实行联勤、联防、联调“三联”工作机制，所有来信、来访、来电统一接待、集中受理，既方

便了群众办事，又杜绝了各部门间相互推诿，既能及时解决基层矛盾纠纷，又有效降低了行政成本。

2019 年，乔司街道在原有综合治理体系上创新成立了综治中心“一站式”管理服务平台，打通了“信

访—调解—仲裁—诉讼”全链条，实现矛盾纠纷化解“一站式”管理、“一窗式”办理、“一条龙”

处理，使矛盾纠纷见之于早、防之于小、解决在萌芽状态 [37-39]。从地方政府调控劳资关系的角度

来看，全省乡镇（街道）普遍建立综治工作中心，进一步加强了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互动，优

化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也增强了地方政府调控企业劳资关系的能力 [40]70。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

浙江省湖州市还首创了“e 企安 365”工作体系，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从政法战线角度总结凝练“企

业版枫桥经验”[41-42]。

或许有人会提出，社会治安理应是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产品，怎么能让企业这个追求利润最

大化的经济组织来参与呢？其原因在于社会治安环境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影响着企业的生产经营

绩效。一方面，企业参与治安综合治理，既可以有效提升企业内部治安环境，同时也是在一定程

度上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上，现代企业治理已从仅对股东负责的单边治理转向对利益相关者

负责的多边治理，所要处理的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某种意义上也是“综治进民企”所要解决的

问题。另一方面，从成本—收益角度看，“综治进民企”固然需要企业投入相应的人力和物力，

但如果通过“综治进民企”搞好治安防范工作、改善企业内部管理，能够从源头上大幅度降低社

会治安成本，优化企业发展环境，那么，这种投入就是一种高效益、高回报的投入。这也说明，“综

治进民企”应以内在化治安的外部性为限，在平安企业建设中努力实现企业经济效益与综治社会

效益的有机统一 [43]。

习近平同志指出，各地在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中探索在全省乡镇普遍设立综治中心，实行

综治进民企、领导干部下访接待群众制度等，其实质就是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依靠群众、预防

为主，把矛盾和纠纷化解在基层，把问题和困难解决在基层 [44]。可见，通过“综治进民企”，民

营企业能够更好地处理稳定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优化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微观基础。从这个角度看，

综治进企业是“枫桥经验”在民营企业的一种延伸和发展。

（三）“非公党建”，以“党建强、发展强”促“六好”

“非公党建”是指在非公有制企业开展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浙江对此提出了“双

 2005 年 9 月，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加强乡镇（街道）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心建设的意见》，将中心名称统一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心”，由综治、信访、公安、司法、人民

调解等部门（组织）组成，或者由这些部门（组织）指派有关工作人员集中办公。各地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吸收法庭、流动人口

管理等部门力量参与综治工作中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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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六好”的建设标准。浙江不仅是民营经济大省，非公有制企业 党建工作也是起步最早、走在前

列的省份之一。1998年 9月，浙江第一家私营企业党委——浙江传化集团党委在杭州市萧山区成立。

2000 年 1 月，浙江省委制定《关于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非公有制

企业按党章规定建立党组织，提出组织发展的“三年两目标”任务 。同年，浙江省委建立了非公

有制企业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2003 年 9 月，浙江省委制定出台《浙江省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工作暂行规定》，有力推进了

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党组织融入非公企业并有效发挥作用的抓手主要有三个：

一是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以服务企业生产经营、促进企业发展为工作重心，“围绕发展抓党建，

抓好党建促发展”。二是推动党建工作从注重组织覆盖向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并重转变，包括深

入开展“三培养两推荐”活动，把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优先发

展 。三是开展“党建带工建、党建带团建”活动 ，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促

进企业健康快速发展。2012 年，全省已有 29.2 万家非公企业建立了党组织，组建率达 89.5%，从

业人员 30 人及以上的非公企业中有党员的占 99.41%，基本实现了“组织覆盖、工作覆盖”的目

标 [45-46]。

2012 年 8 月，浙江省委重新修订和完善的《浙江省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工作规定（试行）》

明确了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功能定位和主要职责，包括维护各方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促进企业和谐稳定。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要围绕建设服务型基层党组织的要求，以“双强”（党

建强、发展强）为目标，按“六好”标准（生产经营好、企业文化好、劳动关系好、党组织班子好、

党员队伍好、社会评价好），探索党组织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方法，以实际工作成效赢得出资人支持、

党员拥护和职工欢迎。

党建工作做实了，既是一种生产力，又能促进和谐劳动关系 [47]。关于党组织对民营企业经济

绩效和劳动关系的影响，已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 [48-50]。在我国现阶段劳动者保护的法律机制不

完善、民营企业工会发展较为滞后的制度环境下，民营企业党组织可以较好地发挥沟通协调作用，

妥善化解劳资矛盾，构建劳资利益协调机制，实现党建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共融共促。

（四）工会力促劳动者权益保护与企业发展相协调

《中国工会章程》明确指出，“中国工会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中，按照促进企事业

和社会组织发展、维护职工权益的原则……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企业、

事业、社会组织的发展”。这实际上要求工会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过程中寻求劳动者权益保护与

企业发展的动态平衡。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是工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路径之一。浙江省从

2001 年开始，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探索开展以工资支付、工资增幅、加班工资、社会保险为

主要内容的工资集体协商，全省涌现出许多创新做法。

2002 年底，绍兴市推进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经过 3 年的努力，在建立工会的企业中实现

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全覆盖。2004 年底，全省工资集体协商现场经验交流会在绍兴召开。

非公有制企业是指归中国内地公民私人所有或归外商、港澳台商所有的经济成分占主导或相对主导地位的企业。本文限于

研究主题暂不区分非公有制企业与民营企业。

“三年两目标”任务是指通过 3 年努力，使 50 名职工以上的企业有党员，100 名职工以上的企业 80% 建立党组织。

 浙江省委在非公有制企业深入开展“三培养两推荐”活动                       ，就是通过加强理论教育、业务培训、师傅传带、实践磨炼等途径，

努力把企业生产经营技术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生产经营技术骨干，把党员生产经营技术骨干培养成企业经营管理人员；

通过党组织和群团组织推优，把党员生产经营技术骨干推荐为企业班组长，把党员中层管理骨干推荐到企业决策层，进一步提高

了企业党员队伍整体素质，使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充满生机和活力。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领导的通知》《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新世纪

新阶段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领导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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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台州市温岭新河镇羊毛衫行业率先开展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化地保障了职工利

益，职工频繁跳槽大幅减少，企业产品合格率明显提高，中小企业能将更多精力集中于生产经营，

实现职工企业双赢。这一实践得到了时任总理温家宝的批示：“温岭的做法可以总结推广。”随后，

温岭工资集体协商从羊毛衫行业逐步推广至制鞋、船舶修造等 16 个行业，协商地区也从温岭扩展至

台州全市，摸索出了“建行业工会、谈行业工价、测行业工资、签行业协议、督行业工价”的行业

工资集体协商“台州模式”。近年来，台州市还积极探索推行能级工资集体协商，通过民主协商“以

技提薪”“技酬匹配”，以期形成“共商、共创、共富”的台州经验。2023 年 10 月，台州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正式发布《行业性能级工资集体协商规范》地方标准，填补了行业性能级工资集体协商

领域标准的空白，为全市各地开展行业性能级工资集体协商提供了遵循。同年12月，温岭市总工会“能

级工资集体协商助力化解劳资纠纷工作法”被浙江省委政法委命名为全省新时代“枫桥式工作法”。

为化解劳资矛盾纠纷、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温岭样本”。

2005 年，杭州市出台的《杭州市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

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工资集体协商的地方性规章。2014 年《试行办法》经修改上升为《杭州市企业

工资集体协商条例》。杭州市和浙江省分别在 2004 年和 2008 年将工资集体协商列入党委政府的

工作考核内容。2010 年浙江省还把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列入《浙江省平安市、县（市、区）考

核评审条件》，进一步加大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推进力度。浙江省在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要约的同

时，根据各市县的实际情况，逐步形成了“企业协商谈增长、行业协商谈标准、区域协商谈底线”

的工资集体协商模式，在维护职工利益的同时兼顾企业发展，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和发展 [51]。

2022 年以来，浙江省总工会全力推进能级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树立“技高者多得”的企业用

人导向，吸引更多的一线工人立足岗位，增素质、强技能，取得了迭代升级、提质提效的初步成效。

全省省级产改试点企业中开展能级工资集体协商的占比已超过80%，延伸覆盖企业总数超过1万家，

惠及职工数超过 140 万人，试点企业技术工人月工资平均增幅 8%，有效助力收入分配改革，助推

高质量发展，这一做法入选了浙江省共同富裕最佳实践 [52]。浙江省德清县自 2022 年以来全力推进

全域能级工资集体协商，以技提薪、以薪留人、以人稳企，有利于提高技术工人的待遇，有利于

企业构筑人才高地，有利于培养造就一支契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技术工

人队伍，推动形成多方共赢的局面。

（五）以对民营企业家综合评价为载体，引领和促进“两个健康”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已成为浙江发展的金名片，民营企业家是浙江的宝贵资源。浙江省委、

省政府一直非常重视民营企业的发展，努力为浙商创新创业营造最优环境、提供坚强保障 [53]。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发展”（“两个健康”）。

民营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离不开民营企业家的理解、配合和支持。因而，对民营企业家进

行综合评价，既是党的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党和政府调控劳资关系的一种手段 [40]159。

综合评价工作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由党委统战部牵头，众多党政部门和人民团体参加，从思想政

治表现、诚信守法状况、企业经营状况、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4 个方面分 4 个等级，对非公有制经

济代表人士进行全面、客观的评定，并以此引导和激励他们成为“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者”。2010 年，中央统战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综合评价工作有关

问题的通知》，进一步完善了综合评价标准。中央统战部统一开展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综合

评价工作，推动了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在政治上与党同心同德，积极配合政府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将上述 5 个方面攥成一个劳动关系治理“拳头”，就可以大体勾勒出浙江构建民营企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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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的基本做法。

四、结语

在工业化时代，企业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吸纳近 90% 城镇劳动力就业的浙江民营

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实践，对浙江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1 世纪以来，浙江构建民营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实践，是新时期“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

是“枫桥经验”在劳动关系领域的延伸和拓展。依照 ESG（环境—社会—治理）分析思路：在基

层就近就地预防和化解劳动人事争议，“坚持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挺在前面”，在创建“平安浙江”

环境中开展“大调解”，以尽可能低的社会成本化解矛盾纠纷；“综治进民企”，是以“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制度框架和机制，形成“以企业平安建设、促企业发展”的新格局；“非公党建”、

工会力促劳动者权益保护与企业发展相协调以及对民营企业家综合评价，是改善和优化劳动关系

治理的 3 个有力抓手。“非公党建”方面，浙江创“双强”“六好”工作标准，实现在政治引领

的同时，将各主体拧成一股绳，促进劳动关系和谐，促进企业和职工协商共事、机制共建、效益

共创、利益共享。对民营企业家进行综合评价，引导民营企业家在做大做强企业的同时，更加重

视改进和优化劳动关系，增强企业社会责任。这些做法与“枫桥经验”的核心理念高度一致，其

实就是新时期“枫桥经验”在民营企业这一基层场景的创造性应用和生动体现。

浙江构建民营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枫桥经验”，是浙江省在社会综合治理的制度框架下，走出

的一条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方面的基础作用，企业和谐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相得

益彰的中国特色之路，取得了“职工得实惠、企业得效益、社会得稳定、经济得发展”的成效。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变化期，我国处于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关

键期，但仍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困难和挑战不时袭来。党的

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

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稳企业”是“六稳”之首，弘扬民营企业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的“枫桥经验”，创新和夯实社会基层治理，对于预防化解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促进社

会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民营企业要在企业内部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推动构建全体员工利益共同体，让企业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员工。本研究认为，共建共治

共享，是新时期“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必然走向。如何“打造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共同体、事业

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如何“让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和谐动力竞相迸发”，这些问题都有待

进一步研究，也是笔者今后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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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hina's Union of the Hired Farmworkers

The "Fengqiao Experience" in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for 
Enterprises in the Private Sector 

—— Taking Zhejiang Province for Example

Abstract: The Union of hired farmworkers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organizational phenomenon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a great 

revolutionary practi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guided by Marxism in combination with China's reality. It has gone through historical 

periods of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initial establishment and slow development, rapid development and disappearance. Its 

development is the result of multiple factors, building the three-dimensional legitimacy basis of trade unions during its development, including 

ideological legitimacy, organizational ideological legitimacy, and revolutionary action legitimacy. The work of the union of hired farmworkers and 

urban trade unions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two sides of one body" of the trade union work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unifi ed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PC to govern the whole country while also providing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 for 

strengthen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and promoting trade union work in the current context.

Key words: hired farmworkers; organization of the hired farmworkers; union of the hired farmworkers; peasant movement

Abstract: If the "Fengqiao Experience" originated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rural communities in the 1960s, then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building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for enterprises in the private sector in Zhejiang province since the 21st century is a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engqiao Experience" in the industrial era. The basic approach in Zhejiang province includes pushing "extensive mediation" to the forefront, 

preventing and mediating labor and personnel disputes on-site and at an early stage; attaining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pervading enterprises in 

the private sector" to reinforce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prevent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source; implementing " Party building in enterprises in the 

private sector" to achieve "double strongs" ( both strong in party building and strong in development ) that leads to "six points of excellence"(good 

production, positive corporate culture,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strong party leadership, exemplary party member team, and positive social 

reputation). The trade union helps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rkers and coordinate them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entrepreneurs in the private sector is used to guide and promote the "two points of health". The "Fengqiao Experience" 

refers to the practice of "clenching governance fi st of fi ve fi ngers", which has forged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in enterprises in the private sector 

in Zhejiang province. Strengthening harmonious labor in enterprises is of great signifi cance for preventing and resolving potential social risks, 

consolidating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and promot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amid the current complex and ever-changing economic 

situation.

Key words: Fengqiao experience; enterprises in the private sector;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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